
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
第十四师市监罚送告〔2024〕505 号

新疆广运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：

你单位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被第十四师市场监

督管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至今未申请移出，且通过注册的住

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。本局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

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，拟对你单位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

罚。因通过注册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，依据《市场监督

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，本局依法向

你单位公告送达《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。

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局领取《第十四

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。

你单位接到本公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

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单位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

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郭山林、陈建伟

联系电话：0903-2050315



联系地址：昆玉市政府玉枣路 1 号东附属楼 105 室

附件 1：吊销企业名单

附件 2：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（第十四

师市监罚告〔2024〕592 号）

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11 月 29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 两 份， 一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/ 。



附件 1：

吊销企业名单

序号 企业 注册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地址

1

新疆广运国际

贸易有限责任

公司 91653222MA776PEW86 新疆昆玉市 224团中心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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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第十四师市监罚告〔2024〕592号

新疆广运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

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

联系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

依据告知如下:

你（单位）因未报送 2022年度、2023年度年度报告并公示，

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2024年 9月 13日和 2024年 9月 28
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向你（单位）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 2封，均

因无人签收，无法联系到你（单位）被退回。2024年 9月 14日，

经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协查，你（单位）税务登记状态为注

销。2024年 10月 9日，我局执法人员经实地走访，224团未发

现有中心镇，也未发现你（单位）开展经营活动，我局执法人员

现场拨打你（单位）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，无法联系到你（单位）。

为进一步查明事实，我局于 2024年 10月 10日立案调查。

2024 年 7 月 4 日、2024 年 10 月 9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

开展现场走访，分别由 224 团玉龙社区两委常树旺、主任赵树

行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，并制作现场笔录两份。调查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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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依法提取了你（单位）年报信息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

等证据材料，调查全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。

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你（单位）于 2016年
8月 15日注册成立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3222MA776PEW86，
经营状态：存续，登记住所：新疆昆玉市 224团中心镇，法定代

表人：张金星。

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兵团市场监管综合审

批平台（10.222.25.28:9080/aaf/index），2023年你（单位）未按

照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

示2022年年度报告。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信

息，你（单位）2022年暂无市场主体歇业公告信息。

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名录和兵团市

场监管综合审批平台（10.222.25.28:9080/aaf/index）风险信息，

2024年7月1日，你（单位）因未按照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

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，被我局列

入经营异常名录（兵市监新异列字〔2024〕11号）。经查询国家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信息，你（单位）2023年暂无市场主

体歇业公告信息。

经查，2024年9月13日、2024年9月28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

据《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

令第68号）第九条的规定，向你（单位）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

函2封，邮件编号分别为XA15585064565、XA15585079565，均

因无人签收，分别于2024年9月20日、2024年10月4日被新疆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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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皮墨垦区（营业）邮政退回，视为通过你（单位）登记住所

无法取得联系。

经查，2024年9月9日，我局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

局发送《关于协助调查的函》，2024年9月14日，我局收到国家

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《关于协助调查的函的复函》，你（单位）

税务登记状态为注销，无税务申报记录。

经查，2024年7月4日、2024年10月9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

对你（单位）注册地址新疆昆玉市224团中心镇进行核查走访，

经走访224四团玉龙社区居民委员会，经向社区工作人员核实新

疆昆玉市224团中心镇实际不存在，你（单位）法定代表人实际

未在社区登记备案任何信息，未发现你（单位）开展任何形式

的经营活动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两份，分别由224
团玉龙社区两委常树旺、主任赵树行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。

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（单位）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，电话

号码是空号。

综上，你（单位）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未办理歇业，通过你（单位）登记的住

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
你（单位）存在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未办理歇业，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

系，且从未开展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的行为，涉嫌违反了《企

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月 1日
至 6月 30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……”的规定，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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嫌构成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违法行为。依据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

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

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

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

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

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

照。……”的规定，应当吊销营业执照。

经查询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》，你（单位）连续 2
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

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违法行为人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、

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。

综上，你（单位）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违法行

为，涉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八条第一款的规

定，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本

机关责令你（单位）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拟作出吊销新疆广

运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653222MA776PEW86）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。

□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

条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

你（单位） 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

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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☑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

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

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

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

申辩权,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 系 人：郭山林 联系方式：0903-2050315

联系地址：昆玉市政务服务中心508室

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4年11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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